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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2026 年 1 月 23 日，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部重组债券均已经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本期债券重组的议案》（以下

简称《重组议案》）。《重组议案》约定了“现金提前偿付安排”，根据约定，

公司将最晚于本次持有人会议召开完毕后的 30 个交易日内分别向每个同意账户

兑付并注销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同意张数的 0.1%（如计算得到的各同意账户需兑

付并注销的债券数量存在尾数不满一手的情况，则采取向上取整（手）的方式计

算）。 

为推动落实“现金提前偿付安排”，保证公平信息披露，最大限度保护投

资者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规则》等相关规定，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H19 宝龙 2”）、上海宝龙

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

“H21 宝龙 1”）、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债券简称“H21 宝龙 2”）、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H21 宝龙 3”）（以下统称



 

“停牌债券”）自 2026 年 3 月 5 日开市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

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申请停牌债券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停牌的

公告》之盖章页）

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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